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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城市基础设施不能“重地上、轻地下”

无无许许可可证证排排污污水水最最高高罚罚5500万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日前，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是市政公用事
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我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事业取得
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重地上、轻地下”、运营管理水平不高等
突出问题。

条例坚持统筹发展城镇建设和排水
与污水处理事业，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条例坚持防治城
镇水污染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并重，要求
新区建设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雨污
合流地区应当结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规划要求，进行改造。

条例坚持规范排放行为与保障设施安
全运行兼顾，规定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
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
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申领许可
证，并按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水。对于未取得
许可证的排污者，将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并
补办许可，可以处50万元以下罚款。条例强
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
位应当加强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加强井
盖、检查井等设施的维护与保护。

条例要求严格城镇内涝防治责任，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镇
内涝防治预警、会商、联动机制，发挥河道
行洪能力和水库、洼淀、湖泊调蓄洪水的
功能，加强对城镇排水设施的管理和河道
防护、整治，共同做好城镇内涝防治工作。

政府责任

不履监管权必究责任
近年来，我国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事业取得较
大发展，但也存在突出问
题，包括政府部门对排水
与污水处理监管不到位，
对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国家
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以及

排水户等主体的法律责任
没有明确规定。条例按照
有权必有责的原则，强化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管
职责和不履行监管职责的
责任追究，做好与防洪法、
河道管理条例的衔接。

“夺命”井盖

必须防坠并经常维护
近年来，井盖伤人事

件时有发生。为加强对井
盖等设施的管理，条例规
定：一是机动车道路上的
井盖，应当按规定建设，其
承载力和稳定性应当符合
相关规定。二是井盖应当
具备防坠落和防盗窃功

能，满足结构强度要求。三
是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加强
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四
是从事管网维护等作业
的，应安排专人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设置醒目警示
标志，避免人员坠落。

建设规划

排污用地不得擅改用途
按照统筹规划、配套

建设的原则，条例明确要
求地方政府应当依据规划
合理确定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标准，统筹
安排管网、泵站、污水处理
厂以及污泥处理处置、雨
水调蓄和排放等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
而且还规定，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规划确定的设施
建设用地，不得擅自改变
用途；城镇新区的开发和
建设，应当按照规划确定
的建设时序，优先安排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城市内涝

县以上应建立预警会商机制
针对城市内涝灾害问

题，条例一是从规划层面
作出规定，城镇内涝防治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当根
据城镇人口与规模、降雨
规律、暴雨内涝风险等因
素，合理确定内涝防治目
标和要求。二是规定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应当配套建

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三
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
组织有关部门、单位编制
应急预案，建立内涝防治
预警、会商、联动机制；采
取清淤疏浚措施，确保排
水畅通；在汛期，防汛指挥
机构要加强对易涝点的巡
查，及时排除险情。

资本引入

鼓励特许经营、政府购买
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

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意见》提出，在保障政府
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

条例明确要求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

的要求，加大对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维
护的投入。同时，还规定国
家鼓励采取特许经营、政
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
建设和运营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

水再生
600大中城市400个缺水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对
再生水的使用也做出了明
确规定。在中国600多座大
中城市中，有400多座严重
缺水。而再生水供应量大、
成本低，有助于缓解缺水情
况，保护环境。

对此，条例明确指出，

国家鼓励污水处理再生利
用，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
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
工以及生态景观等，应当优
先使用再生水。此外，地方
政府还要统筹安排再生水
利用等设施的建设改造。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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